关于推进公有住房出售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公有住房出售工作，满足群众的购房需求，维护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精神，现就推进我市公有住房出售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规范售房范围和对象
市区范围内由市政府直接管理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自行管理的合法公有住房，除改变住宅用途的、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严重破损和危险房屋外，均可出售。
购买公有住房坚持自愿的原则。购房人应当具有本市城区非农业户籍(含因就业在本市落户的单位城镇集体户籍)。
二、明确公有住房出售主体
（一）市政府直管公有住房由市政府直管公房管理单位负责出售。
（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自管公有住房属于国有，住房产权单位是公有住房出售主体，负责出售。
（三）单位自管公有住房移交给接收单位实施管理的，由接收单位按照移交协议负责出售。
三、责任分工
（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公有住房出售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组织研究有关具体问题。
（二）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依据售房单位以及公有住房出售个人申请材料，按本通知规定的程序审核登记。
（三）市内四区政府组织辖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房屋所在地街道负责以下工作：
1.调查辖区内无产权（管理）单位的或产权不明晰的自管公有住房的相关情况。包括调查该自管公有住房是否在可售范围内、公有住房的原产权单位（移交单位）、接收单位（管理单位），实地查看房屋坐落、楼层等情况。
2.负责督促指导协助辖区产权（管理）单位办理公有住房出售相关手续。对原产权单位弃管或灭失且无继承单位的公有住房核实相关情况，出具认定意见，指定部门负责办理公有住房出售。
3.调查辖区内“未改先拆”的公房，对回迁资格等进行认定，指定部门收取房改相关费用，出具权属认定意见。











附件1：
公有住房出售工作相关规定

一、出售价格和优惠折扣
1.出售价格：出售公有住房以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价格。在市规定的购房面积控制标准内的，实行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835元。
2.住房折旧额：每年（虚年）每建筑平方米16元，使用年限超过30年的，按30年计算。折旧年限从房屋竣工的年度算起。
3.工龄折扣额：购房工龄计算时间根据购房职工在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前的工龄给予工龄折扣。从参加工作时起到1993年6月30日。年工龄（虚年）折扣额为5元。
4.其他折扣率：一次性付款折扣率为14%；认购住房债券折扣率2%；对红军、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离休干部购买公有住房分别给予购房款总额10%、7%、5%的优惠不变。
5.住房售价计算：在市规定的购房面积控制标准内的，住房的实际售价，扣除工龄折扣、住房成新折扣、一次性付款折扣、认购住房债券折扣及所处地段、结构、层次、朝向、设施和装修标准等调节因素确定，最终出售价格不得低于最低限价（各调节因素、最低限价、地段差价等详见附件）。计算公式为：
实际售价=〔（成本价±地段调节差价－折旧额）×（1±各项调节系数之和）－工龄折扣额〕×（1－一次性付款折扣率－认购住房债券折扣率）
超过市规定的购房面积控制标准的，一律按市场价执行,计算房价时，给予楼层、朝向、折旧优惠。
二、公有住房出售程序
（一）产权、承租权清晰单位售房流程
1.产权单位向通过资格审查的购房人发放《购房申请书》《工龄调查表》等购房申请表格，并指导填报；
3.产权单位依据合格申报材料进行房价款计算、绘图、填写《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表（公房出售）》；
4.产权单位持购房相关手续到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预审核，预审核通过后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开具公有住房出售交款通知单；
5.购房人持交款通知单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的银行交付购房款；
6.交款后，产权单位、购房人持相关手续到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办理不动产产权证。
（二）接收（管理）等售房单位售房流程
1.售房单位向辖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交书面申请书、取得房屋管理的相关移交（管理）协议批复、申请办理房屋出售栋明细情况、栋楼盘表等；
2.辖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房屋所在地街道组织完成核实后，出具认定意见加盖印章；
3.售房单位向通过资格审查的购房人发放《购房申请书》《工龄调查表》等购房申请表格，并正确指导填报；
4.售房单位依据合格申报材料进行房价款计算、绘图、填写《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表（公房出售）》；
5.售房单位持购房相关手续到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预审核，预审核通过后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开具公有住房出售交款通知单；
6.购房人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的银行交付购房款；
7.交款后，售房单位、购房人持相关手续到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办理不动产产权证。
三、特殊问题处理
正式列入征收改造范围的破损、危险公有住房可在签订征收协议前，由区政府组织售房单位统一出售。











附件2       
抚顺市区地段调节系数表
               单位：%/平方米建筑面积  
	地区类别
	界        定
	调节系数

	
	北  起
	南  至
	东  起
	西  至
	

	一
类
	A  级
	河堤南路
	电铁线
	永宁街
	东三街
	0

	
	B  级
	国铁线
	电铁线
	东三街
	西三街
	-2

	二




类
	A     

级
	国铁线
	电铁线
	西三街
	西五街
	-4

	
	
	河堤南路
	电铁线
	略阳街
	永宁街
	

	
	
	国铁线
	浑  河
	抚西河
	宁远街
	

	
	B

级
	国铁线
	浑  河
	宁远街
	将军河
	-6

	
	
	河堤南路
	国铁线
	粮栈三街
	零道街
	

	
	
	河堤南路
	国铁线
	零道街
	十四道街
	

	三

类
	国铁线
	浑  河
	将军河
	西戈街
	-8

	
	国铁线
	浑  河
	长春街
	抚西河
	

	
	营口路
	鞍山路
	古城子河
	西丰街
	

	
	河堤南路
	电铁线
	榆林街
	略阳街
	

	
	东洲河以东，绥化路西段路两侧各1000米范围
	

	四  类
	城市规划区内其它居住地区和地段
	-10






[bookmark: _GoBack]附件3
住房结构调节系数表
                         单位：%/平方米建筑面积  
	类   别
	砖 混 结 构 清 水 墙
	砖 木 结 构

	系   数
	-3
	-5




附件4
住房层次调节系数表
                         单位：%/平方米建筑面积  
	 (
房
屋
层
数
系
数
居
住
层
次
)
	二
层
	三
层
	四
层
	五
层
	六
层
	七
层
	八
层

	1层
	-2
	-3
	-3
	-4
	-4
	-5
	-5

	2层
	0
	0
	-2
	-2
	-3
	-3
	-3

	3层
	
	0
	0
	0
	0
	0
	0

	4层
	
	
	-2
	0
	0
	0
	0

	5层
	
	
	
	-4
	0
	0
	0

	6层
	
	
	
	
	-5
	-3
	-3

	7层
	
	
	
	
	
	-5
	-4

	8层
	
	
	
	
	
	
	-5


注：三层为楼房，如顶层为平顶时减2%。


附件5      住房居室朝向调节系数表
                              单位：%/平方米建筑面积  
	户    型
	单   居   室
	双             居            室

	居 室 朝 向
	东
	西
	南
	北
	一南

以上
	一东
一西
全东
	全

西
	全

北

	系    数
	-3
	-4
	0
	-5
	0
	-3
	-4
	-5



	户  型
	三            居            室
	四          居          室

	居室朝向
	两个南向以上
	一
南
	全东或两    东一    西
	全西或两    西   一    东
	两东
一北
	两西一北     或全     北
	两个
南向
	一
南
	两东
两西
	三东
一西
	三西一北     或一    东
	三北一东或            三西一北

	系   数
	0
	-2
	-3
	-5
	-4
	-5
	0
	-2
	-4
	-3
	-5
	-5





附件6
室内设施调节系数表
                                              单位：%/平方米建筑面积  
	无
上
水
	无
下
水
	无
煤
气
	
无
暖
气

	无
厕
所
	共 用

厕 所
	无
上
水
	共 用

厨 房
	卫生
间
浴盆

	-3
	-2
	-4
	-4
	-3
	-2
	-4
	-2
	+1





附件7
住房装修计价标准表
                  （按实际面积计算）单位：元/平方米   
	装    修

项    目
	地       面
	墙      面
	铝       合      金

	
	地砖
或马
赛克
	木
地
板
	瓷

砖
	护
墙
板
	门

窗
	隔

断
	封闭

阳台

	金    额
	10
	30
	10
	10
	60
	60
	60


注：1、装修计价未包括的项目按评估确定。
2、自费装修不计价。



附件8
住 房 成 本 价 格 表
                           单位：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年    份
	价    格
	年    份
	价    格

	1984
	272
	1991
	503

	1985
	286
	1992
	572

	1986
	307
	1993
	635

	1987
	345
	1994-1995
	705

	1988
	371
	1996-1998
	720

	1989
	408
	1998-2002
	800

	1990
	443
	2002
	835




附件9
公有住房购房面积控制标准                                              单位：平方米
	级别
	市级
	局级
	处级
	科级
	一般干部

	购房面积控制标准
	140
	120
	105
	98
	85


注：其他按规定享受同级生活待遇的各类人员住房面积控制标准，可由所在单位按其工资待遇相应的行政职务确定。


附件10
最低限价
单位：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地区
	最低限价

	南北台地区
	150

	站前地区
	140

	千金、东公园、新华地区
	130

	将军、粮栈街、新抚顺地区
	120

	葛布、河东、榆林、望花、东洲地区
	110

	其他地区
	100

	平房
	60




附件11
地段差价
单位：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地区
	地段差价

	南北台地区
	0

	站前地区
	-32

	将军、粮栈街、新抚顺地区
	-96

	葛布、河东、榆林、望花、东洲地区
	-128

	其他地区
	-160





附件12
栋公房出售明细表
	  栋房屋地址
	
	不动产证总建筑面积
	
	不动产证号
	

	总楼层数
	
	单元数
	
	建造年份
	
	地段等级
	

	单元号
	房间号
	房型
	自然
间数
	朝向
	已房改不动产证面积
	产权人
	未房改承租证建筑面积
	承租人

	
	
	
	
	
	
	
	
	

	
	
	
	
	
	
	
	
	

	
	
	
	
	
	
	
	
	

	
	
	
	
	
	
	
	
	

	
	
	
	
	
	
	
	
	

	
	
	
	
	
	
	
	
	

	
	
	
	
	
	
	
	
	

	
	
	
	
	
	
	
	
	

	
	
	
	
	
	
	
	
	

	合计
	
	
	
	
	
	
	
	

	
经办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3
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
	购房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级别
	

	承租公房地址
	

	已参加房改情况
	

	与承租人同户籍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承租人关系
	工作单位

	
	
	
	
	
	

	
	
	
	
	
	

	
	
	
	
	
	

	
	
	
	
	
	

	
	
	
	
	
	

	
	
	
	
	
	

	购房申请
	本户承租上述地址住宅房屋，如实提供家庭相关资料，根据本市出售公房政策规定，自愿购买现住房，并按照规定交纳一切费用，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购房申请人（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14
出售公有住房工龄调查表
你单位职工      （身份证号:                  ）欲购买我单位公有住房一套，需对该职工职务情况和1993年7月1日前工龄给予如实证明。
	项目类别
	参加工作时    间
	1993年7月1日前连续工龄
	职务级别
	经办人签章
	劳动人事部门公章

	在职职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离退休职工
	参加工作时    间
	
	
	
	




年 月 日

	
	离退休  时  间
	
	
	
	

	
	连续工龄
	
	
		
年 月 日
	



售房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5
个人投资费的冲抵
一、职工参加集资（合作）建房解决的住房，在购其现住房时，先按个人参加集资（合作）建房当年出资额占当年成本价的比例确权，其余公有部分按购房当年的售房价格和售房政策购买。
二、职工承担扩大面积款解决的住房，在购其现住房时，先按职工当年出资额占当年成本价确定产权比例，其余公有部分按购房当年的售房价格和售房政策购买。产权单位对家庭成员所承担的扩大面积款都要给予确认。
三、凡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的商品住房，在购其现住房时，先按单位和个人出资额分别占当年商品住房售价比重，确定各自的产权比例。个人购买其余公有部分则按购房时的售房价格和售房政策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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